
[bookmark: _Toc298937609][bookmark: _Toc309993180][bookmark: _Toc298938635][bookmark: _Toc304828066][bookmark: _Toc309995999][bookmark: _Toc298937462][bookmark: _Toc298937201][bookmark: _Toc298937167][bookmark: _Toc298937188][bookmark: _Toc298936924][bookmark: _Toc298937322][bookmark: _Toc309995390][bookmark: _Toc309994551][bookmark: _Toc298937152][bookmark: _Toc499110426][bookmark: _Toc298937419][bookmark: _Toc309995578][bookmark: _Toc298923383][bookmark: _Toc298936801][bookmark: _Toc298937276][bookmark: _Toc298938783][bookmark: _Toc309997040][bookmark: _Toc37234703][bookmark: _Toc309995472][bookmark: _Toc298937100][bookmark: _Toc304402664][bookmark: _Toc310002637][bookmark: _Toc304825081][bookmark: _Toc298937357][bookmark: _Toc304824969][bookmark: _Toc304825008][bookmark: _Toc6138]《建筑工程智能建造施工安全监测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2026年4月，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发布《建筑工程智能建造施工安全监测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立项通知,开展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
二、项目背景
[bookmark: BT1][bookmark: _Toc298937549]（一）目的
当前建筑工程智能建造技术快速发展，BIM、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施工安全管理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但行业内缺乏统一的施工安全监测技术标准，导致监测体系设计不规范、设备选型适配性差、数据应用不充分等问题突出。本标准的制定旨在明确智能建造施工安全监测的全流程技术要求，统一监测指标、操作规范和质量标准，为工程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二）意义
本标准的实施有助于提升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测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实现对工程结构、施工设备、作业环境及人员安全的实时管控，有效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同时推动智能建造技术与施工安全管理深度融合，促进施工安全管理模式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警"转变，为建筑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撑。
（三）必要性
随着建筑工程向超高层、大跨度、复杂地质条件方向发展，传统施工安全监测方式已难以满足智能化施工的需求，存在监测滞后、数据分散、预警不及时等弊端。行业内亟需一套涵盖监测体系设计、设施安装、数据处理、质量验收、运维升级的全流程标准，规范技术应用、统一管理要求，解决不同企业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监测效果差异较大的问题，保障智能建造施工安全。
[bookmark: BT3]三、起草单位和主要工作成员及其所作工作
（一）起草单位
本文件由浙江瑞拓金属结构屋面有限公司提出，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由浙江瑞拓金属结构屋面有限公司等共同起草。
(二)主要工作成员及其所做工作
本文件主要工作及工作职责见表1。

表1 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
	起草单位
	工作职责

	牵头单位
	项目主编单位主编人员，负责标准制定的统筹规划与安排，标准大纲和内容的编制确定；负责项目的整体决策、方向把握、资源协调。

	参与单位
	配合牵头单位，共同研制标准大纲，负责分配到不同章节部分的技术编写工作，在标准起草过程中提供真实、客观的的数据和案例。


四、标准的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小组在编制标准过程中，以国家、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订基础，结合我国目前的行业现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及相关要求编制。
五、标准编制过程
(一)预研阶段
组建专项调研小组，赴多地开展实地调研，覆盖民用建筑、工业建筑、市政配套建筑等不同工程类型，收集智能建造施工安全监测的技术应用现状、存在问题及实践需求；
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标准文献和技术成果，分析智能监测设备性能、监测体系架构、数据处理方法等核心技术要点；
邀请行业专家召开研讨会，明确标准编制的核心框架、关键技术指标和适用范围。
（二）立项阶段
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发布标准立项通知，正式启动《建筑工程智能建造施工安全监测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编制工作；
组建由设计、施工、监测、咨询等领域专业人员组成的起草工作组，明确分工职责，制定“调研-起草-研讨-征求意见-定稿”的编制工作计划；
完成立项论证报告，明确标准适用范围、核心技术方向，报归口单位审核通过。
（三）起草阶段
起草工作组结合调研数据和专家意见，搭建标准整体框架，涵盖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监测体系设计、设施材料与生产、现场布设与安装、数据采集与预警、质量验收、运维与升级等核心章节；
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细化各章节技术要求，明确监测设备选型、点位布设、数据采集频率、风险分级标准等关键参数；
完成标准草案初稿，组织内部研讨会，优化技术指标和操作流程，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四）征求意见阶段
通过协会、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等渠道公开征求意见，定向和非定向征求行业内相关企业、科研院校等多方意见和建议；由起草工作组逐一梳理反馈意见，最终形成征求意见稿。
六、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一）试验验证分析
1.试验验证方案
选取超高层建筑、大跨度结构、深基坑工程等3类典型场景开展试验验证，覆盖民用建筑、工业建筑、市政工程等不同类型项目，重点验证以下内容：
监测体系稳定性：感知层、传输层、平台层、应用层的协同运行效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实时性；
设备适配性：不同环境条件下智能传感设备的测量精度、耐用性，与BIM模型及施工管理系统的接口兼容性；
预警准确性：风险分级标准和预警阈值的合理性，预警信号发出的及时性和处置有效性；
施工适配性：监测设施布设安装与主体施工的协同性，施工效率及对现场作业的影响。
2.试验结果
监测体系稳定性：数据传输延迟≤8秒，数据传输率≥99%，系统7×24小时不间断运行无故障，各层级协同联动正常；
设备适配性：传感器静态测量误差≤±1.8%，动态测量误差≤±4.5%，防护等级IP65以上，与BIM模型接口对接顺畅，数据推送延迟≤3秒；
预警准确性：风险识别准确率≥96%，预警信号发出延迟≤1分钟，四级预警处置响应及时，未发生安全事故；
施工适配性：监测设施布设安装与主体施工协同有序，未对施工进度造成影响，单项目监测体系建设周期较传统方式缩短30%。
3.综述结论
试验验证表明，本标准规定的监测体系设计要求、设备选型原则、施工工艺、预警处置流程科学可行，适配不同类型建筑工程智能建造的施工需求；
技术指标针对性强，能够有效提升施工安全监测的智能化水平，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具备广泛推广应用的条件。
（二）技术经济论证
1.技术可行性
标准规定的智能监测设备、数据处理算法、接口协议等均为行业成熟技术，传感器、数据采集设备、物联网平台等产品已实现规模化生产，满足工程应用需求；
监测体系布设安装工艺简洁，适配现有施工机械和作业流程，无需专用设备，施工人员经短期培训即可掌握操作规范；
与BIM模型、施工管理系统的接口设计采用国家标准协议，兼容性强，可实现数据互通共享。
2.经济合理性
成本对比：智能监测体系建设成本较传统人工监测方式初期投入增加10%～15%，但可减少人工监测费用，全生命周期成本降低20%～25%；
效率提升：数据采集、分析实现自动化，监测效率较传统方式提升60%以上，减少现场监测人员投入50%；
风险控制：提前预警安全隐患，避免安全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试验项目中未发生因监测不到位引发的安全事故，间接经济效益显著。
（三）预期效益
1.经济效益
工程层面：减少人工监测成本和安全事故损失，缩短工期延误时间，单个项目平均可节约投资20万～50万元；
产业层面：推动智能监测设备、物联网平台等相关产业发展，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技术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管理层面：提升施工安全管理效率，降低运维成本，实现监测数据的长期复用，为工程运维阶段提供数据支撑。
2.社会效益
提升施工安全保障水平，减少安全事故发生，保障施工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规范智能建造施工安全监测行业秩序，统一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推动建筑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助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3.生态效益
监测体系采用低功耗智能设备，能耗较传统监测方式降低40%以上；
减少现场人工巡查频次，降低施工机械使用和人员通勤带来的碳排放；
通过精准监测避免工程结构过度加固，节约建材资源，符合绿色低碳发展要求。
七、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无。
八、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无。本文件自主制定。
九、标准主要内容
（一）范围与术语
明确标准适用范围为各类建筑工程智能建造阶段的施工安全监测工作，界定智能建造、施工安全监测、智能传感单元等15个核心术语和定义，统一行业认知。
（二）基本规定
确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智能感知、实时监测、精准预警、协同管控、全程可溯的通用原则，明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测单位、监理单位等各方责任主体职责，规定技术管理基本流程、基础资料准备要求及与原有施工管理体系的协同建设要求。
（三）监测体系设计
规定监测体系 "感知层、传输层、平台层、应用层" 四层架构设计要求，明确智能监测设备选型原则、点位布设标准、数据传输网络设计、算力与数据平台配置要求，以及与BIM模型及施工管理系统的接口设计要求。
（四）监测设施构件的材料、生产与检验
明确监测设施构件的材料性能要求、生产加工精度、质量检验标准，以及设备标识、储存与运输要求，确保监测设施质量符合技术要求。
（五）现场布设与安装
规定监测设施现场布设安装的工艺流程，明确测量定位、设备安装、线路敷设、调试联调、施工防护等技术要求，以及与主体施工、机电安装的协同作业要求。
（六）监测数据采集、分析与安全预警
明确数据采集频率、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质量控制要点、数据记录要求，制定施工安全风险分级标准和智能预警阈值，规范预警处置流程和现场安全生产措施。
（七）工程质量验收
分为设备验收、系统联调验收、整体竣工验收三个阶段，明确验收程序与组织、验收内容与方法、各阶段验收标准、资料要求及不合格情况处理方式。
（八）运维与升级
规定监测设施的日常维护、故障处理、性能检测要求，明确升级改造的原则与流程，以及数据存储、管理与应用要求。
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文件的制定过程中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规定。
十一、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二、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三、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由于本文件首次制定，没有特殊要求。
十四、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团体标准工作组
202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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